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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流失問題。爰此，建請放寬外籍高階專業人員延攬辦法，

並在育才、留才、攬才等面向建立完善制度，以強化我國經濟

競爭力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統計資料，截至 102 年底，持居留簽證在我國的外籍人士總計

達 59 萬 2 千餘人，當中以提供基層勞務工作之「外籍勞工」人數居冠，總人數高達 48 萬 9

千餘人，比率高達 8 成以上，反觀我國每年自台灣流出的人口則約 2 至 3 萬，其中白領階

級佔絕大多數，甚至在國內有 50%以上的上班族，考慮出國工作，可見台灣高階人才流失

問題嚴重。 

二、目前世界各國都極力爭取高階專業人才，好的人才勢必往待遇及條件優渥的地方移動，當

他國都祭出高薪、最佳條件來吸引人才時，我國政府卻在故步自封，參考外在條件與我國

相似的新加坡，在施政重點中強調引進移民的重要，提到小國寡民的國家應該栽培本地人

才，也必須選擇性引進移民、延攬人才，才是強國興邦的最好策略。而台積電董事長張忠

謀在 2014 天下論壇對台灣人才議題發表專題演講中也提到：「台灣人才問題需要改善，除

了制度與觀念的改變，還必須引進外國人才、引進企業所需的人才，而不是光引進外勞。

」另外，國家還要培育自己的關鍵人才，並且建立儲才機制，讓各種專業人才願意留在台

灣，才是面對高度競爭市場的最佳策略。 

三、台灣優質人才外移，將直接衝擊我國勞動力，進而影響產業發展。呼籲政府應正視國內人

才流失問題並儘速提出解決對策，效法他國廣納人才，研擬放寬外籍人才限制，並從根本

改善我國薪資結構問題，制定全面育才、留才、人才回流及攬才的因應政策。 

（十五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鑑於語言是基本人權，聯合國在如「世界人

權宣言」、「兒童權利公約」、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反歧視教

育協定」等許多條約中都明文規定，不能否定各種語言在教育

及社會上的使用權利。本土語言（原住民語、客語、台語）在

國中必修，完全符合上開聯合國公約的精神；再者，蔣偉寧部

長在許多公開及私下的場合，亦不斷承諾會在 12 年國教中，將

本土語言列為必修。然而總綱小組在一月底所做出的「十二年

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架構領域/科目之建議表」結論中，卻未將本

土語言放入國中（第四學習階段）必選課程。基於語言是族群

文化的基礎，語言消失，族群的文化也將跟著消失，爰此，本

土語言應列入國中語文領域必修課程，透過學校教學，才能避

免本土文化流失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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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任何的語言都是族群文化的基礎，語言消失，族群的文化也就跟著消失，所以為了保存台

灣各族群的本土文化，應該要先保護語言。在世界各國的語言調查中都發現，如果弱勢語

言無法進入教育體系，只能在話家裡學習，那種語言不久之後都將無法存活。唯有大量進

入教育體系，才是弱勢語言存活之道。 

二、然因過去教育政策，以致華語成為台灣大部分家庭的主要溝通語言，大家不敢講、不能講

、不會講母語，據調查發現，真正能在家中和孩子說母語的只有 10%，比例非常低，在強

調中文和英文學習的教育政策與課綱下，本土語言已日漸式微，而十二年國教是可補足過

去的錯誤的機會點。 

三、教育部長蔣偉寧於去年 10 月 31 日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「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

」時，面對多位立委問及十二年國教課綱問題，就曾明確承諾支持將本土語言課程，納入

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中國中階段的「必選」。然而在今年 1 月份十二年國教課綱小組以 15 票

對 10 票，否決「本土語言列入國中語文領域必修課程」列入課綱草案，只列在校定「彈性

課程」。 

四、國小推動本土語言教育已有成效，如果國中沒列入必修，將形同學習中斷；現行課綱草案

雖認為本土語可透過學校社團進行加強，但訪視結果，學校開設母語性社團的數量一年比

一年少，寥寥無幾。 

五、故十二年國教課綱制定是一個契機，唯有將包含閩南語、客家語、原住民族語和新住民語

等本土語言能納為國中必修，透過學校教學，讓學生的語言學習有多元選擇，本土語才有

機會保留，也才能避免本土文化流失。 

（十六）本院孫委員大千，鑒於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爭議引發台灣政治運

作延滯停擺、社會人心兩極撕裂，掀起政治、社會、世代、階

級問題。眾所周知，台灣現有繳稅前十名產業，皆為仰賴國際

市場訂單連動、消費波動之非結構性產業，台灣無法自外於國

際貿易場域，且中國更是其中極為重要之貿易夥伴。故在學運

落幕後，如何順勢而為，於經濟利益與政治民主間找出活路，

以維護不被邊緣化之危機及重建社會信任，乃執政者當務之急

。在本次服貿爭議過程中，朝野固逐漸形成建立台灣貿易談判

機制之共識；然而，參酌與我國憲政體制同為雙首長制之韓國

，外交與貿易締約實屬行政權範疇，國會應授予行政部門足夠

之權限以處理對外事務；實際上，亦僅有行政部門有能力與專

業可深入全面權衡各產業之利弊。故政府於《兩岸協議監督條


